
付款方式

由雙方合意定之.

運輸保險

商業條款和條件

海運費的商業附加條款和條件

公路運單規定的公路運輸附加條款

跨境公路運輸附加條款

鐵路運輸附加條款 (通過俄羅斯路線)

此報價是依據貴公司要求而定制。期待我們的合作。

2.歐亞應遵守俄羅斯政府第1374號和313號法令，關於透過俄羅斯運輸貨物規定的法令。歐亞對於含有前述法令所列明物品的貨物將不予接受，包括但不限於：

   a. 望遠鏡、測距儀和雷達設備

   b. 戰術或迷彩服裝和鞋類

   c. 醫療急救用品和設備

   d. 軍用兩用品

你有責任確保貨物不包含上述列出的任何物品，並在預訂貨物運輸前告知歐亞所運輸貨物的HS代碼，以確保符合這些規定。未能遵守可能導致貨物被拒絕運輸和延誤。

3. 歐亞對因上述情況直接或間接引起的任何延誤或其他負面後果，包括索賠、損失、損害、費用、罰款或開支（包括法律費用）不承擔任何責任。

1.關於通過俄羅斯的運輸貨物可能會受到額外檢查、延誤、扣押、拘留或其他因現行或即將實施的地方法規或海關政策而產生的不可預見情況的影響，包括但不限於俄羅斯政府第1374號/

2024年10月15日的法令。這些情況可能包括但不限於：

   a. 因檢查或管製而導致的交貨延誤。

   b. 貨物可能被俄羅斯當局扣留並卸下。

   c. 因交貨或檢查程序延誤而產生的額外費用，如儲存費、罰款或其他費用。

遵守俄羅斯政府第1374號法令（2024年10月15日生效）

https://www.cargo-partner.com/our-services

我們可以向您推薦運輸保險：如果您需要的話，我們很樂意向您推薦適當的保險。請注意，我們提供的服務是基於適用法律的責任限制。如果您想確保上述責任範圍之外獲得損害賠償的權

益，我們建議您買一份運輸保險。

歐亞國際貨運物流有限公司對公路運送規定的運輸責任，以每次事件 USD 15,000(或其等價物) 或每公斤損失或損壞貨物毛重2美元為限, 

以較低者為基準。為免生疑問，如果公路運送與另一份運輸單據(如海運提單或空運提單)一起簽發，並且公路運送不是主要運輸方式，則歐亞國際貨運的責任範圍應以提供主要服務的主要

運送方式而出具的運送單據為準。

我方報價的價格、關稅和匯率調整,受限於報價單的有效日期，在簽訂合約之前，我方不承擔任何變動的責任。我方報價可能會依據合約簽訂日期進行調整。在臺灣從事之業務，應遵守航

空貨運代理一般條款與條件以及海運貨運代理一般條款與條件。本公司是FIATA的獨立成員。

交貨週期和日期可能變更。我方對延期或任何形式的處罰概不負責任。地面運輸可在部分商定路線上替代空運、海運或公路運輸。在任何情況下，我方的責任都不應超過我方對相關運輸所

收取的運費，或《華沙協定》、《蒙特利爾公約》、《CMR》、《CIM》、適用法律或B/L -

條件所規定的限額，不論實際損失金額如何，都以較低的為準。無論實際損壞程度如何，以較低者為準。依據我方的商業條款，運輸訂單、商業發票和其他單據上的商品價值資訊不會增加

上述額度責任。

提供的價格不含稅。對我方發票的異議必須在收到書面發票之日起2周內轉交貨代，否則發票的價值和金額應被視為已被接受。有關賠償(滅失、損壞等)之責任，以臺灣地區適用之法律、

國際協定以及航空貨運代理一般條款及條件、海運貨運代理一般條款及條件為準。  

此報價僅針對上述收件人。任何向協力廠商的移交都必須由歐亞國際貨運和收件人以書面形式明確同意。歐亞國際貨運將約定方提供的未經確認的資料視為履行合約的基礎。

歐亞國際貨運物流有限公司不對這些資料的正確性負責，也不對任何申報過程及海關進口稅核定的後果負責。只有在明確說明上訴理由後，歐亞國際貨運才會對海關決定提出申訴。

歐亞國際貨運對因任何疫情而引起的任何延誤或其他不利後果概不負責。

政府的指示/限制可能會影響空運/海運/鐵路和公路運輸的可行性。港口/道路/邊境站的封鎖/出入口的關閉/冷藏箱的可能中斷導致交付延遲，並導致如儲存，滯留期，延期，交通擁堵

費或其他額外費用的產生。 由委託人/貨物所有人承擔。

歐亞國際貨運將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採取一切措施，以確保穩定的貨物流通並確保供應鏈的正常運轉
。

行為檢舉：
如果您發現任何類型的不當行為、違規或非法行為，請通過網站舉報或將詳細描述發送至電子郵件：whistleblowing@cargo-partner.com

我們的報價只能適用於一個集裝箱貨值不超過USD250,000或一個提單下貨值不超過USD1,000,000的情況。若有任何超過此貨值上限的情況，必須獲得相關的認可才能 安排運輸。

向托運人或托運人指定的其他方發送的海運提單或貨代提單在發送時即視為已正式交付，此類運輸單據的滅失或遲延風險應由托運人承擔。

對於貴司委託歐亞承運的貨物，貴司在此聲明：

相關貨物重量完全按照2016年7月1日開始實行的“準確貨物毛重申報”SOLAS公約的有關規定。具體規定參考網頁(www.imo.org)

同時，貴司也承諾會賠償給歐亞及其代理所有由於錯誤貨重申報而引起的任何損失。包括但不限於由於貨物超重引起的罰款，超重導致其他第三方貨物延誤和損壞的損失，及相關的船舶晚

駛所產生的所有損失。

1.費用包括：從起發地到目的地的全程國際貨運費、LO/LO、邊境手續費和各個海關的海關轉運費。

2.除非另有說明，費用不包括：增值稅/消費稅/銷售稅，起點和終點的裝貨/卸貨，出口/進口清關，關稅/稅收，貨物保險，禁止通行費用，BLP/ICD/EPZ/FTZ/保稅倉庫的海關代理費用。

3.對於劫持、搶劫和/或其他超出我們合理控制範圍的不可抗力事件造成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歐亞國際貨運不承擔任何責任。

4.交付週期只作參考性指標，任何因邊境擁堵、海關放行過程和一些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延誤都不計算在內。


